
1. 引言 
 
根據統計處 2001 年 8 月的第 28 號專題報告書統計，全港殘疾婦女﹝包括
殘疾人士1143,400人及長期病患者2489,800人﹞共 633,200人，佔全港人口
9.5%。以全港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總人數 1,152,200人而言，女性則較男
性略多，佔 55%。 
  
『殘疾』及『婦女』兩個身份的合體，在社會權利範疇上是備受忽視的一

群。她們所面對的社會排斥，會比一般的女性或殘疾人士更為多樣及複雜。

多項西方及本地研究（Deegan and Brooks, 1985; Fine and Asch, 1988; Morris, 1989, 
1991; Lonsdale, 1990; Begum, 1992; Ling, 1998; 2000; 2002）均顯示，大部份殘疾婦
女認為婚姻是她們人生旅途上其中一項重大的挑戰。殘疾婦女的議題於西

方早已受到廣泛關注，惟與香港殘疾婦女有關的研究資料卻很有限。 
 
有見及此，香港復康聯盟〈以下簡稱康盟〉屬下的香港女障協進會〈以下

簡稱女障〉，便決定進行一項有關殘疾婦女與婚姻的研究。是項研究於 2002
年 6月至 2003年 2月進行，目的是希望藉著探討殘疾婦女婚姻的議題，以
引起市民大眾對殘疾婦女需要的關注。 
 
本刊物乃有關上述研究的報告，內容分八部份，包括引言、研究背景、研

究目的、一些有關婚姻的概念、研究方法、結果分析、整體建議及總結。 

                                                 
1 殘疾人士：指任何人士(i)經認可的醫務人員(例如西醫及中醫，包括內科/普通科中醫、骨傷中醫及針灸
中醫)診斷有下列七項中至少一項情況；或(ii)在統計時，認為自己有下列七項的首四項中的一項或多於一
項情況，並已持續或預料會持續最少六個月的時間：(a)身體活動能力受限制；(b)視覺有困難；(c)聽覺有
困難；(d)言語能力有困難；(e)精神病；(f)自閉症；及(g)弱智。 
2 長期病患者：指在統計時需要長期(即持續最少六個月的時間)接受藥物治療、覆診或打針服藥以治療某
種(或多於一種)疾病的人士。然而，只為預防某類疾病而進行的藥物治療及診症亦不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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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背景 
 
殘疾婦女的研究在西方國家方興未艾，惟香港對本地殘疾婦女的研究則剛

剛起步，有關資料僅寥寥可數（Ling, 1998; 2000; 2002）。 
 
1998年 8月亞太區殘疾人士十年推廣大會在香港舉行，為本港殘疾婦女提
供一個平台，讓她們能首次公開地表達對「殘疾婦女」議題的意見，當中

發現殘疾婦女在就業、婚姻、教育、育兒等各方面都遇到不同程度的挑戰。

與會者均表示「婚姻」是殘疾婦女面對的其中一項大難題，並希望成立一

個殘疾婦女組織，香港女障協進會便因而成立。 
 
女障作為香港首個殘疾婦女的團體，宗旨是爭取及維護殘疾婦女應有的權

益及福利。故女障希望透過是次研究，探索殘疾婦女對婚姻的期望、觀念、

自我觀、家人的看法等，並期望透過收集有關殘疾婦女在婚姻方面的數據，

反映情況及作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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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目的及期望成果 
 
是次研究目的包括以下不同方面： 
 
z 探索殘疾婦女婚姻狀況及其觀點 
 
z 收集有關殘疾婦女婚姻情況的資料及數據 
 
z 提出有關建議，表達殘疾婦女的權益及需要 
 
z 藉著此項研究，我們亦希望能帶出下列的果效： 
 
� 推廣殘疾婦女的權益及均等機會 
 
� 讓殘疾婦女多參與及發表意見，以增強她們對自己情況的了解，甚
或作出行動，加以改善 

 
� 引起大眾對殘疾婦女婚姻權益及需要的關注 

 
� 要求有關政府部門關注殘疾婦女的實際需要，及檢討現有之政策 

 3 



4. 一些有關婚姻的概念 
 
 4.1 約會與選擇伴侶 
 
選擇伴侶除了依據愛情外，亦存在著其他因素。在婚姻市場 (Marriage 
Market) 裏，每個個體以其擁有的資產進行交易，這些資產包括金錢財
物、社會地位、聰明才智、樣貌身材、性格特徵、家庭背景等﹝蔡文輝，

1998﹞。 
 
 4.2 殘疾人士婚姻的組合 
 
婚姻是兩個人由一種社會認可的儀式而給予對方的一種誓約。殘疾人士

的婚姻組合可分為三種：1﹞雙方均為殘疾人士，他們的殘疾程度可以
是相若或有很大差異；2﹞其中一方是殘疾而另一方則不是；3﹞其中一
方在婚後因意外或疾病而引致殘疾 (Greengross, 1976) 。 
 
 4.3 婚姻的類別及家庭中的角色 
 
婚姻可分為兩大類：功利性婚姻 (Utilitarian Marriage)和內涵性婚姻 
(Intrinsic Marriage)。前者不著重夫妻間的親密程度，但卻重視夫婦雙方
在實際生活中承擔之責任。妻子要求丈夫供應家庭所需、照顧子女；丈

夫要求妻子管理家務、燒飯、做好母親。相反，內涵性婚姻是建立於夫

妻間的親密及感情之上，伴侶間要求滿足對方的性、感情及生活上的需

求。在現實生活上，大多數婚姻均摻雜了上述兩類的特徵﹝蔡文輝，

1998﹞。 
 
而每個家庭內夫婦二人均同時間或分別扮演以下八項重要角色：家務角

色 (Housekeeper Role)、養家角色 (Provider Role)、育兒角色 (Child-care 
Role)、教育子女角色 (Child Socialization Role)、性角色 (Sexual Role)、
親屬角色  (Kinship Role)、閒暇角色  (Recreational Role)及慰藉角色 
(Therapeutic Role)。夫妻間需互相協調，雙方才有滿意及彈性的角色分
配 (Benokraitis,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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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單身與同居 
 
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種族、年齡情況下，同居的現象不斷增加 (Strong, 
Devault & Sayad, 1998) 。同居是指未婚成年人居住在一起，並被視為
『試婚』或結婚的代替品。同居的配偶雖然有親密的關係，但同時亦

保持著獨立的身份。觀察所得，同居的人對於伴侶的承諾較輕，他們

從同居中得到的快樂及滿足感也較低 (Benokraitis, 2002) 。 
 
在一些婦女眼中，同居是另一種婚姻方式；並認為同居關係能提升女

性的地位。但事實卻是同居中的婦女仍是如傳統婚姻的女性一樣，負

責較多家務 (Benokraitis, 2002) 。 
 
有些社會亦未完全接受同居這生活方式，認為同居是不道德的。由於

同居代表對伴侶沒有一生的承諾，而同居的人在沒有夫妻名義下，其

性關係也是不被接受的 (Strong, Devault & Sayad, 1998) 。 
 
4.5 已婚在職 
 
近年來，職業婦女數目不斷上升，雙職婚姻 (Dual Career Marriage) 
﹝即夫妻皆有事業的婚姻﹞亦續有增長，這社會現象令妻子經濟獨

立，提高了她們在夫妻間的權力。因而令家庭事務重新分配，丈夫分

工多了。子女由托兒所或外人看管的現象也增加﹝蔡文輝，1998﹞。 
 
4.6 生育 
 
有論者認為在社會上，婚姻主要功能之一為生育。有些人生育是因為

喜歡孩子；有些人因從小沒有太多兄弟姊妹，希望自己多生幾個作伴；

有些人則希望養兒防老、傳宗接代；也有一些藉生育來挽救失敗之婚

姻。生育與否，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夫妻雙方感情、家庭經濟及心理

上的準備與適應。妻子產後的健康和照顧嬰兒的事務，也成為生育需

要考慮的條件﹝蔡文輝，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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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兩方面進行，包括問卷調查及聚焦小組，從而收集量化數據

(Quantitative Data)及質化數據(Qualitative Data)來分析殘疾婦女對於婚
姻的意見。研究對象為 16歲或以上之殘疾女性，殘疾類別包括：肢體
傷殘、聽覺受損、視覺受損、智障、精神病康復、長期病患或其他類

別。並嘗試根據以下六個範疇作出分析： 1﹞約會與選擇伴侶、2﹞婚
姻價值觀、3﹞婚姻中的角色、4﹞單身與同居、5﹞已婚在職及 6﹞生
育。 
 
5.1 問卷調查 
 

5.1.1 問卷設計 
研究員首先邀請多位不同殘疾類別的婦女談及其對婚姻的觀點及

希望探討的問題，然後歸納她們的意見，設計了一份共 40題的問
卷。第一部份包括 34 題，首 33 題為封閉式問題 (Close-end 
Question)，第 34 題為開放式問題(Open-end Question)，目的為促
使受訪者提供對殘疾女性與婚姻的其他意見。配上問卷第二部份

有關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及聚焦小組討論的報名表格，便組成是次

調查的整份問卷。問卷設計完成後，為檢視問卷的內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研究員更率先邀請一小組殘疾婦女作答，並垂
詢她們對問卷的意見，以作一初步測試(Pilot Test)。受訪者大都認
為問卷能帶出她們對婚姻各方面的看法。這個步驟的目的是要確

定問題內容的有效性，以及作為對她們婚姻觀念的分析。 
 
問卷調查主要由非政府機構派發，包括康盟和女障、各復康團體

及機構，問卷共發出 1777份，收回 550份，回收率為 31%。將問
卷裏的項目進行可行性測試(Facility Analysis)，每一項目的可行性
決定於受訪者的回應率，如果該項目有 20%或以上的回應率，代
表該問題得到受訪者的有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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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婦女對婚姻的意見，列在問卷第一部份，共 33 題，首 30 題
的答案，只要受訪者由非常同意、同意、無意見、不同意和非常

不同意五個答案中選擇其一，該題目便可用來作『有助性』

(Facilitating)的測試。以第一題為例：『談戀愛最終的結果便是結
婚』，回應率為 98.4% ( 13.3 + 47.1 + 11.8 + 24.4 + 1.8 = 98.4 )，超
過 20%的要求，所以該項目對研究是有幫助的。以同樣方法測試
其他 29題，結果顯示所有題目均有輔助性，有助研究分析。第 31
及 32題為選擇性題目，只要受訪者從答案中選擇出其中一項，該
題目便可用來作『有助性』(Facilitating)的測試。結果顯示這兩項
題目均有輔助性，有助研究分析。 
 
5.1.2 受訪者特性 
受訪者的殘疾類別分佈情況為：精神病康復：25.1%，肢體傷殘：
22.2% 。智障：13.3% 。視覺受損：9.6% 。聽覺受損、長期病患
及多類殘疾各佔 9.5%、9.3%及 8.7% 。其他殘疾類別則佔 2%﹝見
圖一﹞。 

 
圖一：受訪者的殘疾類別 

沒有填報

2 (0.4%)

其他殘疾類別

11 (2.0%)

多類殘疾

41 (8.7%)

長期病患

57 (9.3%)

肢體傷殘

122 (22.2%)

聽覺受損

52 (9.5%)

智障

73 (13.3%)

精神病康復

138 (25.1%)

視覺受損

53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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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齡分佈方面，16-21歲佔 8.7% 。22-25歲佔 8.2% 。26-30歲
佔 13.1% 。31-35 歲佔 12% 。36-40 歲佔 14.9% 。41-45 歲佔
17.5% 。46-50 歲佔 9.8% 。51-60 歲佔 10.9% 。61 歲或以上佔
3.5% ﹝見圖二﹞。 

 
圖二：受訪者的年齡分佈 

 

婚姻狀況方面，受訪者大部份為從未結婚，共佔 57.3%，已婚的佔

 

圖三：受訪者的婚姻狀況 
 

 

1.4%

3.5%

10.9%

9.8%

17.5%

14.9%

12.0%

13.1%

8.2%

8.7%

0.0% 2.0% 4.0% 6.0% 8.0% 10.0%12.0%14.0%16.0%18.0%

沒有填報

61或以上

51-60

46-50

41-45

36-40

31-35

26-30

22-25

16-21

百分比

 
 

28.2%，離婚佔 7.1%，同居、分居或喪偶的佔少數﹝見圖三﹞。 

 

從未結婚

315 (57.3%)

沒有填報

4 (0.6%)

喪偶

19 (3.5%)
離婚

39 (7.1%)

分居

6 (1.1%)

已婚

155 (28.2%)

同居

1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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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教育程度方面，中學程度佔 61.3%，小學或以下程度佔

 

圖四：受訪者的學歷 

25.6%﹝見圖四﹞。 

 

小學或以下

141 (25.6%)

中學

337 (61.3%)

預科

12 (2.2%)

大專

22 (4.0%)

碩士或博士

1 (0.2%)

未正式入學

24 (4.4%)

沒有填報

5 (0.9%) 大學學位

8 (1.5%)

 
 

就業情況方面，較多受訪者於庇護工場工作（24.4%），其次為家

 
圖五：受訪者的就業狀況 

 

 

庭主婦，佔 18%，待業/失業人士佔 17.6%，公開就業人士佔 16.6%
﹝見圖五﹞。 

待業/失業

97 (17.6%)

家庭主婦

99 (18.0%)

從未工作

60 (10.9%)

沒有填報

13 (2.4%)

庇護工場

134 (24.4%)

輔助就業

51 (9.3%)

公開就業

91 (16.6%)

退休

5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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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結果分析方法 
在分析其中兩項目間在統計上有否關係時，便會運用卡方檢定

(Chi-square)，若分析符合 Pearson卡方 (Pearson Chi-square)或概似
比卡方(Likelihood Ratio Chi-square)，即其 p值(p Value)<0.05，代
表這兩研究項目在統計上是有關係的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lated)。 

 
5.2 聚焦小組 
 
聚焦小組由 1至 2位研究員主持，每個小組約由 3至 9位相同殘疾情
況的女性組成 。小組是在寧靜而不受其他人打擾的地方進行，每次為
時約兩小時。在獲得所有受訪者書面同意下，小組過程均全部錄音，

以作

 
聚焦

康機

募了

損、智障、精神病康復及長期病患等。 
 

的聚焦小組包括：3次肢體傷殘人士、1次視覺受損人
、2次聽覺受損人士、1次智障人士、2次精神病康復者及 1次長期

 
 

日後分析之用。 

小組於 2002年 6月至 2003年 2月期間進行。其中部份成員由復
構招募，部份則是透過問卷邀請有興趣人士參與。聚焦小組共招

64位殘疾女性參與，殘疾類別包括肢體傷殘、視覺受損、聽覺受

是次研究曾進行

士

病患者。而舉行聚焦小組的地點均各有不同，有 4次在康盟會址召開，
6次在組員所屬機構進行。有關聚焦小組舉行次數及出席人數資料均列
於表一如下： 

表一：聚焦小組詳情 
殘疾類別 

舉行
肢體傷殘 
 

視覺受損 
 
聽覺受損 

 
智障 

 
精神病 
康復 
長期病 
患  

次數及人數 
第一次人數 9 8 3 4 9 4 
第二次人數 9  4  8  
第三次人數   6     
總數 24 8 7 4 17 4 

 
 
 
 

 10



5.3 是次研究的限制 
 
的限制 要是受訪者的 樣方法

同意受訪的樣本或許是較主動，在婚姻中較為自主、獨立

的女性。因而結果並未能真實反映本港大部份殘疾婦女對婚姻的看

法，例如一些較為被動、擁有傳統思想 樣本，便可能未 本研 所

涉

此研究

自願性質，

主 抽 ，由於參與調查的受訪者全屬

的 被 究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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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果分析 
 

6.1 約會與選擇伴侶 
 

6.1.1 問卷方面 
在二人初相識時，人們常以身體姿態來評估對方，所以，樣貌身

材一直是挑選伴侶的主要因素。但是超過六成受訪者(61.3%)表示
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所有女人選擇伴侶時最重要考慮男性的外

表」﹝見圖六﹞。 
 

圖六：所有女人選擇伴侶時最重要考慮男性的外表

非常不同意

45 (8.2%)

沒有填報

7 (1.3%)

不同意

292 (53.1%)

無意見

76 (13.8%)

同意

112 (20.4%)

非常同意

18 (3.3%)

c

 
有接近六成(57.7%)受訪者認為「殘疾女性選擇非殘疾男性為伴侶
是很困難的」﹝見圖七﹞。不過，亦有超過一半(56.2%)受訪者會
「選擇一位非殘疾或比自己殘疾程度較輕的人士作為伴侶」﹝見

圖八﹞。 
 
 

圖七：殘疾女性選擇非殘疾男性為伴侶是很困難的

非常不同意

18 (3.3%)

不同意

121 (22.0%)

無意見

89 (16.2%)

同意

254 (46.2%)

非常同意

63 (11.5%)

沒有填報

5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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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你會選擇一位非殘疾或比自己殘疾程度較輕的人士

作為伴侶

無意見

130 (23.6%)

不同意

84 (15.3%)

非常不同意

16 (2.9%)

非常同意

53 (9.6%)

同意

256 (46.6%)

沒有填報

11 (2.0%)

 
以卡方檢定(Chi-square)分析，凡同意「選擇非殘疾男性為伴侶是
很困難」之受訪者，她們卻較希望「選擇一位非殘疾或比自己殘

疾程度較輕的人士作為伴侶」。此分析符合 Pearson卡方 (Pearson 
Chi-square), p < 0.01。 
 
近五成受訪者(51.1%)同意或非常同意「殘疾女性的結婚對象多受
家人的意見所影響」﹝見圖九﹞。 
 
總括而言，殘疾婦女於選擇伴侶時，較少將對方的外表放在首要

條件；此外，她們多數會希望自己的伴侶為健全或殘疾程度較輕

人士，同時，亦會被家人提出的意見所影響。 
 
 

圖九：殘疾女性的結婚對象多受家人的意見所影響

非常同意

54 (9.8%)同意

227 (41.3%)

沒有填報

8 (1.5%)

非常不同意

18 (3.3%)不同意

153 (27.8%)

無意見

90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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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聚焦小組意見分析及撮錄 
 
在選擇伴侶方面，全部受訪者均為異性戀者，她們大部份都認為

每個人也有選擇不同性傾向的權利，例如：同性戀是個人選擇，

沒有問題。但亦有小部份殘疾婦女認為同性戀是不正常的。有一

位聽覺受損者曾被非殘疾女性追求，但因其本身為異性戀者，所

以便拒絕其愛意。 
 
 
「我曾試過有女仔追我，但我不喜歡。她是健聽
的，我不喜歡女仔，我喜歡男仔。」〈一位聽覺受
損者〉 

 
 
大部份受訪者不介意別人是同性戀，但不接受同性戀發生在自己

身上。 
 
不同殘疾類別婦女對「殘疾女性與非殘疾男性」，或「殘疾男性與

非殘疾女性」結合，也有不同的意見。有聽覺受損者認為不想跟

健聽男士結合，因為好像思想上會比自己超越。 
 
 
「〈跟健聽男士〉不能溝通，感覺不夾，只能用文
字溝通⋯⋯好像思想上會超越我，大家溝通上更
加有隔膜。」〈一位聽覺受損者〉 

 
 
部份肢體傷殘婦女表示殘疾女性與非殘疾男性發展感情較難。 
 
 
「肢體殘疾在朋友眼中有局限，健康的男性怎會
有肢體殘疾女朋友，某些人會對肢體殘疾的人有
歧視；就算二人有感情，因有人反對，感情難以
發生。男健全、女傷殘是較難接受，由家人及各
方面來看，由我身邊所見，一定有分別，男方有
殘障，女方沒有，則較容易被接受。」〈一位肢體
傷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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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來說，大部份受訪者都認為非殘疾男士較優越，害怕和他們

溝通不來，更心感配不上他們。但也有兩者都不認同，相信只是

緣份的關係。 
 
 

「傷殘男性不一定找傷殘女性，在身邊結識的人
也有非殘疾男性娶殘疾女士，也有非殘疾女性嫁
殘疾男性，這是緣份。」〈一位肢體傷殘者〉 

 
 
大部份參與小組人士均期望選擇一位非殘疾男士作為伴侶，認為

可以照顧自己。她們覺得非殘疾伴侶可幫助她們處理一些做不來

的事情。亦有大部份與會者認為很難找到非殘疾男士作伴，由於

感到自卑，認為非殘疾人士不會喜歡殘疾人士。 
 
 
「覺得自己抱不到小孩，若丈夫是健全的話，就
可以抱抱他們。」〈一位肢體傷殘者〉 
 
「想找個開眼的，可以照顧到自己，將來可以分
擔家務，大家互相幫助，如果什麼都看不到，不
知你幫我好還是我幫你好，我會這樣想。」〈一名
視覺受損者〉 

 
「我想找非殘疾人士作伴侶。」〈一位智障者〉 
 
「自己覺得自己有病，最好是找一個非殘疾的、
能照顧自己的就是最好。」〈一位長期病患者〉 
 
「自己有精神病，就想找一個非殘疾的，可以照
顧自己。」〈一位精神病患者〉 
 
「如果是非殘疾的男人我都不會要，不想負累
他，我出事前有一個男朋友，出事後，我請他離
開我，他想法我很難理解，自卑感作祟，如與他
走出街，我四隻腳與他兩隻腳，六隻腳很難看。」
〈一位肢體傷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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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找健視是難些，要他接受我會較難。」〈一
位視覺受損者〉 

 
 

總括來說，聚焦小組的結果跟問卷的結果相若。參與者仍有「女

士應該被男士照顧」的觀念，加上本身有殘障，因而更希望找一

位非殘疾的男士去照顧自己。但另一方面，她們又因為自己的殘

疾而自卑，認為找非殘疾男士很困難，形成自相矛盾的局面。 
 
然而，大部份的小組參與者也能接受對方的殘疾程度較自己輕。

只有小部份認為可以接受對方的殘疾程度跟自己相若。部份聽覺

受損婦女甚至希望找健聽並懂得手語的伴侶，作為她們與外界溝

通的橋樑，例如致電約會朋友等。 
 
 

「因為心想自己已是聾人，學識又不高，要用手
語跟人溝通，好麻煩。若跟健聽的人結婚，他的
學識好些，跟外界溝通也好些。我夢想有個健聽
的丈夫，幫我做翻譯。」〈一位聽覺受損者〉 
 
「其實如果他和我一樣曾接受訓練，(殘疾程度比
我低)應該沒有問題，訓練過便既可在家照顧自
己，又可外出買東西。」〈一位視覺受損者〉 

 
 

只有少數人士表示對婚姻無特別期望，順其自然。她們多數是較

年長的未婚人士或是已離婚的，可能之前不愉快的拍拖或婚姻經

驗，令她們對異性失去信心，或因為自己年紀較大，甚至認為根

本無可能再遇到一個會跟自己一起生活的伴侶，所以，對婚姻會

較悲觀及持順其自然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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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部份小組參與者都認為溝通是選擇伴侶中最重要的條

件。很多不同殘疾類別的已婚人士，包括肢體傷殘、聽覺受損及

視覺受損人士均認為與同是殘疾的伴侶溝通會較好，因為對方會

明白殘疾人士所面對的困難，而更能互相體諒。 
 
 

「如果思想上，生活習慣上溝通不到，便很成問
題，單方面遷就對方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自然會
產生婚姻問題。」〈一位肢體傷殘者〉 

 
「我覺得選一位傷殘伴侶好些，因為他可體恤我
多一點。」〈一位肢體傷殘者〉 
 
「我覺得(視障人士與視障人士結婚)會穩定過找
健視人士，因為大家瞭解較多，知道大家都看不
見，會較好、較持久。」〈一位視覺受損者〉 
 
「健聽的思想上會較超越，在溝通上大家更有隔
膜。跟聾啞人溝通會較好。」〈一位聽覺受損者〉 

 
 

大部份小組參與者都表示在選擇伴侶時受到家人影響，特別是父

母的意見。家人多建議她們找一個非殘疾男性作為伴侶，以便照

顧她們。肢體傷殘的婦女表示，大部份父母會不斷灌輸她們「找

一個非殘疾男性作為伴侶」的概念。因此，肢體傷殘的婦女多數

認同不要找一個殘疾程度比自己嚴重的人作伴侶，以免成為自己

的負累。 
 
 

「父母有給予意見，(父母說)你嫁健全或傷殘也
好，你跟健全或傷殘拍拖也好，基本上你自己決
定，但如果找個比你差的，就『盞搞』(意謂：你
自己找負累)！」〈一位肢體傷殘者〉 
 
「我先生的殘疾程度比我嚴重，故此我結婚時有
很大壓力。」〈一位肢體傷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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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參與者中亦有表示有家人反對她們找非殘疾人士作伴侶。 
 
 

「家人也反對我找一個非殘疾的人，在很多方面
也會反對，對於我來說也是不好，因為別人會歧
視我，看扁我。」〈一位肢體傷殘者〉 

 
 
有智障者表示其伴侶是一位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她的家人激烈反

對，但她堅持跟他結婚，後來由於他們能夠互相照顧，令其家人對

她的丈夫改觀。 
 
 

「(家人說)為甚麼嫁一個殘疾程度比自己嚴重的
(男士)。但我喜歡他，他又喜歡我。不過，爸爸媽
媽反對得很激烈，我們多數偷偷摸摸拍拖。我與
丈夫第一次註冊不成功，第二次才成功。」〈一位
智障者〉 

 
 
由此可見，家人的意見對於殘疾婦女在選擇伴侶時，有一定的影響，

以致大部份小組參與人士也期望伴侶為非殘疾人士。只有小部份的受

訪者能夠堅持自己的意見，不受家人影響，甚至令家人對她的伴侶改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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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婚姻的價值 
 

6.2.1 問卷方面 
七成受訪者(70.5%)認為婚姻是法律與實際生活的組合﹝見圖
十﹞。它可以把男女雙方結合成一種相互關係，並據以建立家

庭。接近七成(67.5%)受訪者更贊成「找到理想伴侶是女性終生的
幸福」﹝見圖十一﹞，但是只有約四分一受訪者(26.6%)認同有婚
姻才是完美的人生﹝見圖十二﹞。 

 
 
 

圖十：婚姻是法律與實際生活的組合，它可以把男人

女人結合成一種互相關係，並據以建立家庭。 

非常同意

82 (14.9%)

同意

306 (55.6%)

沒有填報

13 (2.4%)

非常不同意

11 (2.0%)

不同意

63 (11.5%)

無意見

75 (13.6%)

 
 
 
 

圖十一：找到理想伴侶是女性終生的幸福 

同意

261 (47.5%)

非常同意

110 (20.0%)

沒有填報

8 (1.5%)
非常不同意

14 (2.6%)

不同意

105 (19.1%)

無意見

5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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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殘疾女性認為要結婚才是完美的人生

不同意

270 (49.1%)無意見

96 (17.5%)

同意

116 (21.1%)

非常不同意

33 (6.0%)

沒有填報

5 (0.9%)
非常同意

30 (5.5%)
 

 
 
 

超過一半受訪者(54.2%)不同意殘疾婦女比一般的婦女較需要婚
姻﹝見圖十三﹞。以卡方檢定(Chi-square)分析，肢體傷殘婦女較
不認為她們比一般的婦女更需要婚姻，此分析符合概似比卡方

(Likelihood Ratio Chi-square), p < 0.01。 
 

 
圖十三：殘疾女性比一般的婦女較需要婚姻 

同意

122 (22.2%)

非常同意

15 (2.7%)

無意見

106 (19.3%)
不同意

257 (46.7%)

非常不同意

41 (7.5%)

沒有填報

9 (1.6%)

 
 
 

若將受訪者年齡分兩組別，第一組別為 16歲至 35歲，第二組別
為 35 歲以上。以卡方檢定(Chi-square)分析，發現受訪者較年長
的一組相對於較年輕的一組，其不同意殘疾女性比一般的婦女較

需要婚姻的比率較多，此分析亦符合 Pearson 卡方  (Pearson 
Chi-square) , p < 0.01。由此而引伸生活經驗較豐富的殘疾婦女，
對婚姻的需要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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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數受訪者(48.2%)的家人均表示支持其現時的婚姻或將來結
婚；只有不足兩成受訪者(18%)的家人不表支持﹝見圖十四﹞。
對於家中殘疾的女性，家人對其婚姻的態度都是樂觀的。 

 
 
 

圖十四：家人對你現時的婚姻/將來結婚表示支持 

非常同意

38 (6.9%)

沒有填報

12 (2.2%)

同意

227 (41.3%)
無意見

174 (31.6%)

不同意

77 (14.0%)

非常不同意

22 (4.0%)

 
 
 
 

故此，大部份殘疾婦女認為婚姻對於女性來說是重要的，但卻不

是生命的全部。有肢體傷殘的婦女或生活經驗較豐富的婦女，較

多不同意殘疾女性比一般的婦女較需要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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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聚焦小組 
大部份參與聚焦小組的人士認同有婚姻才是女性完美的人生，這

與問卷分析的結果剛巧相反。問卷調查中，只有四分一對此表示

同意。而在聚焦小組中，認為結婚才是女性完美的人生的人士，

同時認為女人或男人都應該結婚。 
 
 

「我覺得女人拍拖、結婚較好。」〈一位肢體傷
殘者〉 
 
「我心想有婚姻才是頗美滿的人生。」〈一位精
神病康復者〉 

 
 

大部份參與聚焦小組者表示其家人均支持她們結婚，甚至有一位

肢體傷殘者說，她的母親知道他與非殘疾人士拍拖時，高興得不

得了。 
 
 

「我的家人當然歡喜，怕我嫁不出去嘛！以前
流行早婚，我又沒有兄弟姊妹，有人要我，媽
差點想雙手奉送。」〈一位肢體傷殘者〉 

 
 

可是，當男方的家人知道他的對象是殘疾婦女時，不一定支持，

假如男方為非殘疾人士，他的家人可能反對他們一起，對他們構

成一定的壓力。 
 
 

「他的家人很反對我們一齊，一來不夠體面，
外型這麼醜，覺得兒子可找個較好的。他們覺
得雖然家境不太富裕，也可找到個好的，為何
要找個我這樣的。」〈一位丈夫為非殘疾人士的
肢體傷殘者〉 

 
 
 
 
 
 

 22



「很多我認識的殘疾女性中，都有跟非殘疾男
士交往，兩人志趣相投，但男家反對得很厲害，
用很多方法去損害她們的自尊心，或叫她們做
些根本不能做到的事。⋯⋯有很多就是因為男
家或親屬朋友反對得太厲害而分開。」〈一位肢
體傷殘者〉 
 
「初認識他時我是健全的。前幾年因工受傷，
他的母親看見我這樣，認為兒子回鄉另娶一個
更好。前陣子與男朋友分手都是因為他的家人
反對，我自己的腳受傷後走路不穩，男家的老
人家覺得我『擔又唔得，抬又唔得』，娶我有何
用。」〈一位肢體傷殘者〉 
 
「我的兒子問我，如果他的女朋友是殘疾的好
不好，我說不好。我(自己也是殘疾)都會這樣
說，何況是非殘疾的父母？」〈一位肢體傷殘者〉 

 
 
因為肢體傷殘的婦女從外表上已經可以看出，所以男方的家人會

反對。相反地，其他殘疾類別的婦女較少遇到以上的情況，主要

原因是對方家人根本不知道。 
 
即使是現今社會，多數人都以外表來衡量或判斷一個人的好與

壞，第一觀感不妥，就會認定對方有問題，很少會細心觀察後才

作出評論。 
 
不過，大部份智障者表示，家人沒有期望她們結婚。其中有一位

智障女性表示家人認為結婚對她不好，惟沒有清楚向她解釋婚姻

對她的影響，只是千方百計影響她，使她摒棄有結婚的念頭。她

們可能根本不知道戀愛、拍拖、結婚、生育是什麼，就算她們知

道，家人很多時因為想保護她們而不准她們拍拖，所以家人的想

法大大地影響了她們的決定。 
 
 

「不想結婚，受家人影響。媽媽說結婚不好，
對我不好。」〈一位智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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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聚焦小組的成員中，有部份是離婚人士。她們表示不會因為

自己是殘疾或一直依賴丈夫而難以作出離婚的決定。 
 
 

「我發覺我找錯了人，我丈夫思想與我不同，
孩子反叛是父母的責任，但我丈夫不與我合
作，由於我與他意見不合而離婚。」〈一位肢體
傷殘者〉 
 
「不可說坐輪椅的就不可以離婚，殘疾與非殘
疾都是一樣。」〈一位肢體傷殘者〉 

 
 

大部份出席小組人士大都認為結婚是完美人生，而她們的家人對

此也多表支持。不過，家人及社會人士的觀念也影響她們對婚姻

的看法及決定。這顯示她們仍然受著傳統觀念影響，認為女人必

須結婚，而結婚亦必須得到家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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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在婚姻中的角色 
 

6.3.1 問卷方面 
殘疾婦女由於環境障礙及生活圈子狹窄，她們選擇伴侶的機會便

相對地較非殘疾婦女少。Taleporos & McCabe(2001)指出當殘疾婦
女婚姻不如意時，由於她們害怕婚姻會因而終止，她們會抱著被

迫接受的態度。因為婚姻關係一旦破裂，殘疾婦女便會失去丈夫

給予的一切照顧，故此縱使如何對婚姻不滿，她們都多採取忍受

的態度。 
 
超過一半受訪者(56%)不同意「殘疾女性於結婚後，只須依賴丈
夫給予金錢作為家用」，更有約一成的人(11.5%)非常不同意此想
法﹝見圖十五﹞。 

 
 
 
 

圖十五：殘疾女性於結婚後，只須依賴丈夫給予金錢作為家用 

非常不同意

63 (11.5%)

沒有填報

5 (0.9%)

非常同意

16 (2.9%)

同意

99 (18.0%)

無意見

59 (10.7%)
不同意

308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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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成受訪者(67.6%)不同意「若要婚姻關係良好，女性的才幹必
須比男性低」﹝見圖十六﹞。 

 
 

圖十六：若要婚姻關係良好，女性的才幹必須低於男性 

非常不同意

59 (10.7%)

沒有填報

8 (1.5%)

不同意

313 (56.9%)

同意

91 (16.6%)

無意見

66 (12.0%)

非常同意

13 (2.4%)

 
 
 
 
 

大約有一半受訪者(52.5%)不同意「殘疾女性嫁給非殘疾男性，她
於家庭中的地位會較低」﹝見圖十七﹞。 

 
 
圖十七：殘疾女性嫁給非殘疾男性，她於家庭中的地位會較低 

 

無意見

96 (17.5%)

同意

141 (25.6%)

沒有填報

6 (1.1%)

非常不同意

48 (8.7%)

非常同意

18 (3.3%)

不同意

241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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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數受訪者(52.2%)表示已婚殘疾女性不一定要專心負責家務
﹝見圖十八﹞。 

 
 

圖十八：已婚殘疾女性應專心負責家務 
 

無意見

82 (14.9%)

同意

151 (27.5%)

非常同意

26 (4.7%)

非常不同意

29 (5.3%)

沒有填報

4 (0.7%)

不同意

258 (46.9%)

 
 
 

此結果與傳統思想：『女子無才便是德』及妻子必須整理家務正

好相反，顯示在此研究中的受訪者在婚姻中是頗為獨立及有自主

權，在家庭中的地位亦不會偏低。 
 

 
對於應否「遵從丈夫提出的合理性要求」，受訪人士中，同意的

佔 36.8%，不同意的佔 41.5%，兩者人數相若，只有 5%之差﹝見
圖十九﹞。 

 
 

圖十九：女性必須遵從丈夫合理的性要求 
 

同意

188 (34.2%)

無意見

108 (19.6%)

非常同意

14 (2.6%)

非常不同意

30 (5.5%)

沒有填報

12 (2.2%)

不同意

198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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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聚焦小組 
 
大部份參加小組的已婚人士表示家庭經濟主要來自丈夫，而小組

成員中多數的肢體傷殘人士婚後仍有外出工作，負擔部份家庭開

支。不過，亦有長期病患者說要由丈夫一力支撐家庭開支，認為

自己是負累。 
 
 

「我先生給我很少錢⋯⋯我生完第二個女之
後，就在街邊擺賣。」〈一位肢體傷殘者〉 
 
「我無工作，經濟由他(丈夫)一人支撐，是我負
累他。」〈一位長期病患者〉 

 
 

不同殘疾類別、已婚或未婚參與小組的成員，大部份也認為照顧

家庭和子女是女性的責任，但亦有部份認為丈夫應該共同分擔家

務。 
 
 

「結了婚女人就要煮飯洗衫。⋯⋯我在家工
作，經濟算獨立，都要做家務，這是女人婚後
要做的。若果丈夫能分擔部份工作那就最好，
但我丈夫很大男人，他不做家務。」〈一位肢體
傷殘者〉 
 
「太太的責任當然是買菜、洗衫、煮飯，樣樣
自己做。幸好這幾年他退休，我自己身體差了，
由他接手買菜、洗衫、煮飯，我做收衫、摺衫、
掃地、抹地，大家分工。但自己會傷感，覺得
盡不到責任。」〈一位視覺受損者〉 
 
「家務是我和丈夫一起分擔的。」〈一位視覺受
損者〉 
 
「家務應該一起互相合作。」〈一位聽覺受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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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長期病患者認為，無論女人有否出外工作，男人也認為女人應

該負責照顧家庭。 
 
 

「我覺得現時香港做女人很困難，不在乎你有
沒有工作，如果沒有工作，你更有責任照顧整
個家庭，如果你有工作，卻不代表不需要，而
是更要身兼多職。」〈一位長期病患者〉 

 
 

由此可見，大部份參與小組的成員都抱有較傳統的思想，認為女

性必須照顧家庭及子女。但是，也有少數例子存有不同見解。 
 
 

「男人做，女人不用做。」〈一位智障者〉 
 
「家中的責任大家差不多，男女平等。」〈一位
長期病患者〉 
 
「雖然我沒有工作，但(家務方面)他做得比我
多。」〈一位長期病患者〉 

 
 

在家庭地位上，不同殘疾類別也有不同的體驗。有一位弱視者指

出，她的視力漸差，但家人不體諒，更對她冷嘲熱諷。所以，她

希望社會服務機構可以舉辦一些活動，拉近視覺受損人士與家人

的距離，令家人對視覺受損人士更了解。 
 

 
「丈夫及子女有時有些不好聽的說話──常常
不小心，走路這樣慢，我在這裏你都看不見─
─機構應多幫助我們與家人改善關係，如子女
與父母的配合，如放置東西的位置、需要。多
給他們有關的知識、提醒 。」〈一位視覺受損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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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長期病患者表示，她因病以致沒有性生活，自覺未能盡妻子的

責任。 
 
 

「因為病，沒有性生活⋯⋯都覺得未能盡妻子
的責任。」〈一位長期病患者〉 

 
 

有肢體傷殘的受訪者表示她的奶奶一直看不起她，對她不好。 
 
 

「我有一次中午返家，見到他們正在吃午飯，
我奶奶卻說沒有煮我飯。我便出街吃。」〈一位
肢體傷殘者〉 

 
 

不過，亦有個別殘疾婦女在家中享有一定的地位。有長期病患者

得到家人的支持和鼓勵，甚至因為患病而拉近與家人之間的關

係。 
 
 

「如果只有我與丈夫兩人，我是『話事人』。」
〈一位肢體傷殘者〉 
 
「因為病沒有工作，與他(兒子)一起的時間多
了，關係親密了。」〈一位長期病患者〉 

 
 
綜合而言，大部份參與小組人士均表示由於她們的殘疾，令她們在家

的地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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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單身及同居 
 

6.4.1 問卷方面 
關於殘疾婦女與單身生活的課題，有四成受訪者(43.3%)不同意
「單身生活較適合殘疾女性」。相反的約佔四分一(26.4%)。這表
示較多殘疾婦女認為單身生活並不是她們的較佳選擇﹝見圖二

十﹞。 
 
 

圖二十：單身生活較適合殘疾女性 

同意

123 (22.4%)

非常同意

22 (4.0%)

非常不同意

25 (4.6%)

沒有填報

3 (0.6%)

無意見

164 (29.8%)
不同意

213 (38.7%)

 
 
 

在本調查中，同意「同居是婚姻的一種生活方式」的受訪者佔

36.8%，不同意的佔 44.4%﹝見圖二十一﹞。兩者約有 8%的差距。 
 
 

圖二十一：同居是婚姻的一種生活方式 
 

無意見

95 (17.3%)

同意

179 (32.6%)

非常同意

23 (4.2%)

非常不同意

51 (9.3%)

沒有填報

9 (1.6%)

不同意

193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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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同意「同居對婦女來說是件吃虧的事」佔 44.2%，反對的
有 35.3%﹝見圖二十二﹞。兩者約有 9%的差距。 

 
 

圖二十二：同居對婦女來說是件吃虧的事 

非常同意

58 (10.6%)

同意

185 (33.6%)
無意見

108 (19.6%)

不同意

165 (30.0%)

非常不同意

29 (5.3%)
沒有填報

5 (0.9%)

 
 
 
 

以卡方檢定(Chi-square)分析，不接受同居是婚姻的一種生活方式
的受訪者，較認為同居對婦女來說是件吃虧的事；相反，接受同

居是婚姻的一種生活方式者，較傾向於同居對她們來說並不算是

吃虧，此分析符合概似比卡方(Pearson Chi-square), p<0.01。 
 
由此可見，較多殘疾婦女認為殘疾婦女不一定是要過單身生活，

而她們卻不同意同居亦是婚姻的一種方式，甚至認為同居對婦女

而言是一件吃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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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聚焦小組 
在聚焦小組中，只有小部份人士主張單身，其中多為離婚或較年

長人士，並認為自己已經沒有結識異性的機會。 
 
 

「我曾結婚，但我覺得單身生活較自由，平心
想，現在不要找你去照顧他的人，這世界上期
望別人照顧你不是容易得到。如果有人願意照
顧自己當然好，但我想這是沒可能的了。」〈一
位已離婚的肢體傷殘者〉 

 
 

有部份精神病康復者表示不想結婚，因為婚後要生育、照顧孩子

及做家務，擔心自己不能肩負。 
 
 

「我覺得結婚不是那麼好。婚後要生兒育女，
要湊仔，又要煮飯，若湊得不好，丈夫會抱怨
為何娶你回來。」〈一位精神病康復者〉 

 
 

也有肢體傷殘者認為結婚與否要視乎個人的性格。若本身是活躍

的，單身也會過得很充實。 
 
 

「這視乎個人性格。」〈一位肢體傷殘者〉 
 
 

另外，亦有小組成員基於其他原因選擇單身。 
 
 

「我享受一個人生活，婚姻方面，我不是考慮
以後的問題，而是要我與一個陌生人相處是否
習慣的問題。」〈一位肢體傷殘者〉 
 
「不想結婚，因為受家人影響。」〈一位智障者〉 
 
「如果我無事，我會選擇獨身，因我的性格不
適合結婚。但有事後，有人可以依賴就去依賴
他。」〈一位肢體傷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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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大部份參與小組的殘疾婦女均認為有結婚的需要。這個情

況可能跟她們認為結婚才是女性完美的人生有關。 
 
再者，她們大部份將同居定義為一男一女居住和涉及性行為。這

可能是受社會塑造的同居形象所影響。更有精神病康復者覺得跟

女性同居，對方也會結婚，那時自己一個會好寂寞。 
 
 

「一般如果一齊，當然找個男人較好，因為如
果是女仔，她將來結婚，我也是一個人。」〈一
位精神病康復者〉 

 
 

事實上，小部份小組成員正過著同居的生活，她們都認為這是結

婚前一個互相了解的階段或稱之為「試婚」，小組內亦有未婚者

認同此看法。不過，有些則因為其他原因而贊成同居。 
 
 

「拍拖不是一起住，不知一起生活會怎樣。如
果生活過，覺得合適就結婚。若不同居，拍拖
就結婚，不知大家生活習慣夾不夾，可能會離
婚。我覺得先同居，逐步逐步來會較好。」〈一
位聽覺受損者〉 
 
「我覺得現在香港同居很平常，是一個過程，
大家嘗試適應可否一起，適應大家的長短處，
將來有機會結婚，大家會開心一些。」〈一位長
期病患者〉 
 
「都有想過同居，現代結婚不能將兩個人綁在
一起，就算兩人是很好，結婚後都會有第三者
或第四者出現，所以我贊成同居。」〈一位肢體
傷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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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接受，大家談得多便可以，因為結婚沒
有什麼保障，結了婚，做了這麼多事，最後又
離婚，很混亂。大家一起開心便可以，結婚證
書只是一張紙，無什麼特別。」〈一位視覺受損
者〉 
 
「婚姻無保障，住在一起不用浪費金錢離婚。」
〈一位肢體傷殘者〉 

 
「同居會省卻許多麻煩，結婚要負很多責任。」
〈一位長期病患者〉 

 
 
大部份參與小組者均認為女性與人同居是吃虧的，持這樣想法的

包括年長和年少的婦女，但亦有因為宗教理由或其他原因不接受

同居。 
 
 

「同居對自己無保障。」〈一位肢體傷殘者〉 
 
「我不贊成同居，好蝕底，凡同居都是蝕底，
是不尊重上帝的旨意，男女婚姻是正常的。兩
人結合是心靈、心理及生理都有互相吸引，可
以是很合情理的；但同居就沒有了這關係，是
玩的關係，不懂得互相尊重。」〈一位肢體傷殘
者〉 
 
「不接受，宗教方面不鼓吹同居，而且同居太
兒戲了，結婚或者是兒戲，那同居就更加兒戲。」
〈一位長期病患者〉 

 
「我不贊成同居，如果你是他的太太，你可以
對他說出你的不滿，如果是女朋友，我沒權管
他。」〈一位肢體傷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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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亦有小部份參與小組及部份正過著同居生活的的人士，則

不認同同居對女性來說是吃虧的。她們當中亦沒有年齡上的分

別，有年長亦有年少的婦女持相同的看法，認為現在時代已不

同，同居可以接受。 
 

「沒有什麼蝕底，若女孩是蝕底，男孩也蝕底。
他要賺錢來養你，差不多吧！如果他給你錢，
你幫他做事(家務)，互相利用，可算是交易，但
雙方要合拍，要開心。」〈一位視覺受損者〉 

 
 
受訪者家人的意見也影響她們對同居的決定。有聽覺受損人士想

跟男友同居，但遭父母反對，最後取消這念頭。 
 
 

「我們曾想過同居，但家人反對，終於便沒有。」
〈一位聽覺受損者〉 

 
 

另外，也有聽覺受損者過著半同居生活，即並非天天跟男友住在

一起，只是一星期有幾天一起住，其餘時間跟父母同住。 
 
 

「他住在深圳，我經常上去；但在香港就跟父
母同住。」〈一位聽覺受損者〉 

 
 

從上述的資料來看，家人對殘疾婦女選擇結婚或同居的生活也有

一定的影響。此外，參與聚焦小組者認為同居是指一男一女和涉

及性行為，並多數認為同居對女性是吃虧的，以致她們大都不贊

成同居。她們當中有年少、年長、已婚及未婚。由此看來，她們

的思想都比較傳統。 
 
 
 
 
 
 
 
 



6.5 在職已婚殘疾女性 
 

6.5.1 問卷方面 
Cherry (1998)曾表示若夫妻雙方均為在職人士，超過七成的家庭
中，妻子須要負責家務工作。故此女性須肩負家庭及職業的雙重

角色。傳統觀念影響下，女性多以家務工作為首要的考慮，外出

工作的決定則放在次位。 
 
由於殘疾婦女有著『殘疾』及『女性』的雙重身份，她們在家庭

中更有機會受到雙重歧視，故此她們常被人認為不應外出工作。

可是，本研究中的大部份受訪者(78.2%)卻贊成「已婚殘疾女性應
外出工作」﹝見圖二十三﹞。利用卡方檢定(Chi-square)分析這問
題及各殘疾類別的關係，發現屬於肢體傷殘、聽覺受損類別的受

訪者是較贊成已婚殘疾女性外出工作。兩者分析均符合概似比卡

方( Likelihood Ratio Chi-square), p < 0.05。 
 
 
 

圖二十三：已婚殘疾女性不應外出工作 

不同意

360 (65.5%)

無意見

64 (11.6%)

同意

44 (8.0%)非常不同意

70 (12.7%)

沒有填報

3 (0.6%)

非常同意

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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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妻子外出工作，她們便擁有經濟能力，但是，超過一半受訪者

(53.5%)認為家庭中的決策者，不是由經濟能力的高低來決定﹝見
圖二十四﹞。 

 
 

圖二十四：兩夫妻中經濟能力較高者，便是決策者 

非常同意

16 (2.9%)

非常不同意

35 (6.4%)

沒有填報

7 (1.3%)

不同意

259 (47.1%)

無意見

83 (15.1%)

同意

150 (27.3%)

 
 
 
 

超過半數受訪者(56.2%)認為在職已婚殘疾女性，毋須負責大部份
的家務﹝見圖二十五﹞，家庭中其他成員，如丈夫亦應分擔家務。 

 
 

圖二十五：在職已婚殘疾女性仍須負責大部份的家務 

同意

137 (24.9%)

無意見

81 (14.7%)

非常同意

16 (2.9%)

非常不同意

35 (6.4%)

沒有填報

7 (1.3%)

不同意

274 (49.8%)

 
 

雙職婚姻中的殘疾婦女的經濟能力，雖不致令她們成為家庭中的

決策者，但她們卻不願意除工作外，更要負責大部份的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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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聚焦小組 
不論殘疾類別、已婚或未婚、已生育或從未生育的聚焦小組成

員，大部份也視照顧家庭及子女為女性的責任。有已婚的聽覺受

損者更因為要照顧子女，選擇於子女上學時段內工作。 
 
 

「上午做四小時摺報紙，下午湊孩子。」〈一
位聽覺受損者〉 

 
 

部份已婚人士，例如肢體傷殘者，從事全職工作，甚至有聘請傭

人來照顧家人及料理家務，有的卻是自己一人獨力處理一切家

務。也有智障者的丈夫是肢體傷殘的，兩人皆有工作，亦一起分

擔家務。 
 
 

「我有請菲傭，但菲傭放假，我便忙個不停。」
〈一位肢體傷殘者〉 
 
「我結婚這麼多年都未停過，做工做到現在，
現在在家工作，負責打字。家務全部都要做，
像個大賓妹，買菜、煮飯、照顧孩子、接送上
學都要做。」〈一位肢體傷殘者〉 
 
「丈夫也有分擔(照顧孩子)。」〈一位肢體傷殘
者〉 
 
「我丈夫會煮飯，做家務。」〈一位智障者〉 

 
 

大部份聚焦小組的成員都認為即使是已婚又在職，婦女都要負責

家務。縱使家中有傭人，傭人放假也是自己料理家務和照顧家

人。相反，問卷調查的結果卻顯示，較多受訪者不認同女人要承

擔所有照顧家庭及子女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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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生育 
 

6.6.1 問卷方面 
 
雖然有約半數受訪者(48.5%)認同「生育是女性的天職」﹝見圖二
十六﹞，但亦有半數(51.1%)表示「完美的婚姻不一定要生育」﹝見
圖二十七﹞。然而，同意「生育是女性的天職」的受訪者，則較

同意完美的婚姻是要生育的。這分析符合 Pearson Chi-square, p < 
0.01。故此，對於大部份受訪者來說，一段完美的婚姻，除生育
外，也許還有其他元素，例如：與伴侶之和諧相處。 

 
 

圖二十六：生育是女性的天職 

非常同意

36 (6.5%)

同意

231 (42.0%)

無意見

106 (19.3%)

不同意

144 (26.2%)

非常不同意

25 (4.5%)
沒有填報

8 (1.5%)

 
 
 
 
 

圖二十七：完美的婚姻是必須生育 

無意見

90 (16.4%)

同意

148 (26.9%)

非常同意

22 (4.0%)

非常不同意

38 (6.9%)

沒有填報

9 (1.6%)

不同意

243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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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生育與否的課題，大部份殘疾女性(65.7%)均同意她們應有自
主權﹝見圖二十八﹞。而對於殘疾女性生育數目的見解，卻有不

同意見，但卻較多同意限於一至兩個﹝見圖二十九﹞。 
 
 
 
 

圖二十八：殘疾女性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生育 

同意

298 (54.2%)

非常同意

63 (11.5%)

沒有填報

5 (0.9%)

不同意

96 (17.5%)

非常不同意

12 (2.2%)

無意見

76 (13.8%)

 
 
 
 
 
 
 

 
圖二十九：殘疾女性不應生育多於一至兩個孩子 

沒有填報

3 (0.6%)

非常同意

42 (7.6%)

非常不同意

26 (4.7%)

不同意

141 (25.6%)

無意見

149 (27.1%)

同意

189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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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較少將殘疾婦女與她們的生育能力相提並論，反之，她們

常被認為不應生育，甚至懷疑其生育的能力。 
 
根據西方一位失明母親 Kent於 2002年發表的親身感受的描述，
社會上對於失明女性與母親的角色存有負面的看法。人們常認為

失明的婦女是無助、無能力及不能自我照顧。故此認定她們不適

合擔當母親的角色，人們並懷疑失明婦女不能照顧孩子或確保孩

子的安全。儘管外界存有負面的批評，透過 Kent 的個人經歷，
她展示給社會人士看，雖然她與女兒生活的方式與健全人士有不

同，但她們是過著正常的家庭生活。 
 
另外，一份由 Ehlers-Flint於 2002年進行有關認知能力有障礙的
母親的調查發現，這一群婦女雖然經濟上有困難，但對於母親的

職責卻是樂觀接受的，她們認為母親的身份給予她們滿足感。親

友們對於她們成為母親的決定有正面及負面的回應。在社會方

面，有小部份人士會注意到殘疾婦女是有能力擔當育兒的角色。

不過，在現今社會，有關殘疾婦女在性及生育上的專業意見仍是

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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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聚焦小組 
 

未曾生育的小組成員對生育的看法非常矛盾，一方面想生育，另

一方面又害怕。因為她們擔心自己不懂照顧孩子，也擔心自己的

殘障會遺傳給孩子，特別是精神病患者及智障人士。 
 
 
「我不懂湊嬰孩，又怕他們長大後，學業跟不
上會埋怨我。」〈一位精神病康復者〉 
 
「我結了婚，無子女。我認為懷孕及生產都會
很辛苦，所以決定不生育。」〈一位肢體傷殘者〉 

 
 

至於遺傳，大部份人士都有考慮及擔心這問題，有智障者甚至選

擇絕育。有不少小組成員的家人反對她們生育，當中包括長期病

患者、精神病康復者及智障人士，家人擔心會遺傳，但當中有不

少婦女是想生育的。 
 
 

「我想我會喜歡(生育)，但他的母親反對我生
育。」〈一位長期病患者〉 
 
「媽叫我不要生，因遺傳。我有點擔心遺傳這
回事。」〈一位精神病康復者〉 
 
「母親要我生育，但我不想生，我怕生了出來，
會有遺傳，有弱智。」〈一位智障者〉 
 
「我想我不會(生育)，因為我的眼病是遺傳的，
遺傳到下一代的機會很高。」〈一位視覺受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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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小組成員大多認為照顧子女是女性的責任，〈這一點在 6.3
「在婚姻中的角色」中也有提及〉。有見及此，她們擔心自己應

付不來。 
 
 

「無論是否有殘疾，照顧孩子都是最困難的。」
〈一位肢體傷殘者〉 
 
「你生他出來，就有責任照顧他。但我怕我做
不好」〈一位肢體傷殘者〉 
 
「小孩生出來，主要是母親教。」〈一位長期病
患者〉 
 
「子女怎樣是由母親造成的，我很擔心。」〈一
位精神病康復者〉 

 
 

大部份小組成員認為生育是女性的天職，甚至認為婚姻加上生育

才是女性的完美人生。 
 
 

「我認同美滿要包括生育。」〈一位長期病患者〉 
 
「因為我的病負累他，一個完整家庭應有孩
子，我倆都期望有孩子，現在我盡不到妻子的
責任。」〈一位長期病患者〉 
 
「我覺得結婚及生育是女性一生中必經的過
程，這樣才是完美的人生。」〈一位聽覺受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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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小部份人士認為若果要小孩，可以領養。 
 
 

「我不覺得有責任生育，如想要，可領養，我
覺得無分別。」〈一位長期病患者〉 
 
 

另外，有成員由於仍年輕，從未想過生育的問題。 
 
 
「我無想過這個問題！」〈一位聽覺受損者〉 

 
 

大部份人士認為她們有生育的自主權，但也會跟丈夫商量，以取

得共識。亦有部份認為生育一事應順其自然。 
 
 

「無所謂。會跟另一半商量。」〈一位肢體傷殘
者〉 
 
「兩個也有計劃生小孩，兩個都喜歡小孩，不
過，會順其自然。」〈一位聽覺受損者〉 

 
 

大部份認為生一至兩個孩子已經足夠，跟問卷調查的結果相若。 
 
 

「最好生一男一女。」〈一位長期病患者〉 
 
「生一個就夠了。」〈一位精神病康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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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肢體傷殘者提出她們由懷孕到生育的過程中，除醫療設備

未能配合外，醫護人員亦從沒有主動提出協助，令她們由懷孕到

生育期間增加不必要的痛苦及不便。更甚者，有醫生建議當時正

在懷孕的殘疾婦女不用再到診所檢查，因為此舉對她來說太危

險；但醫生卻沒有提出其他方法去協助她。 
 
 

「我已打了最壞打算，我懷孕時遇到很多困
難，去健康院做檢查，無超聲波，只有用聽筒
聽心跳。可能是胎水多，聽筒壓得大力令我很
痛。」〈一位肢體傷殘者〉 
 
「我記得當日穿了羊水，還要我走樓梯上去照 X
光，好辛苦照完，入去待產時，痛就給我聞氣；
但根本就無氣，唯有自己忍。」〈一位肢體傷殘
者〉 
 
「後期醫生也叫我不要再來，除非他的心不
跳，覺得胎兒不動，你才來。即他也害怕我覆
診時有危險，但他並沒有提供方法，只叫我不
要來，直至生為止。」〈一位肢體傷殘者〉 

 
 

傳統觀念令大部份殘疾婦女認為生育是女性的天職，認為完整家

庭應該要有孩子。可是，殘疾婦女特別是肢體傷殘婦女於懷孕至

生育的過程中所遇到的痛苦和困難，卻不足外人道，甚至是醫護

界亦不能了解，致令她們蒙受不必要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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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殘疾婦女在婚姻上的困難 
 

6.7.1 問卷方面 
 

殘疾婦女在婚姻上，遇到的困難主要是難以找到適合對象，而結

交異性的階段亦被她們視為在婚姻過程中最困難的。 
 
殘疾婦女難於找到對象主要是由於婚姻中外表(Aesthetic)及功能
(Function)兩個因素。而女性在社會上的價值經常圍繞在外在美，
所以，有肢體上或有較明顯殘疾的婦女便被視為不能符合擁有外

在美的條件。反觀一些有不明顯殘疾的婦女，例如智障、長期病

患，均有研究發現她們結婚的比率也較高。這証明殘疾婦女的外

表或多或少構成她們結交異性的障礙 (Gill, 1996)。 
 
除了外表，殘疾婦女在婚姻的功能上常被視為不能符合照顧家

人、料理家務的要求。脆弱、不成熟、在精神或生理上依賴性高

的形象，使她們不能成為男性理想的對象。故此相比非殘疾的婦

女，殘疾婦女較遲及較難與異性約會 (Gill, 1996)。 
 
除了社會對殘疾婦女的批評外，環境的障礙也局限了她們結識異

性的機會。若她們需要別人照顧起居又或是住在宿舍的話，更是

缺乏私人空間及出現與外界社會隔離的情況。再加上她們大部份

均未能入讀一般學校或公開就業，凡此種種都大大減低她們結識

異性的機會 (Taleporos & McCabe,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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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缺乏經濟能力亦成為殘疾婦女婚姻上的第二難題。受訪者

中只有不足兩成參與公開就業，其餘大部份於庇護工場工作或是

全職家庭主婦，甚至失業。故此經濟能力，便成為她們在婚姻上

遇到的另一障礙。 
 
在婚姻上所遇到的困難亦包括與伴侶家人的相處、社會的歧視及

家人的反對，因而外界的影響也構成殘疾婦女在婚姻上的一大壓

力。 
 
Gill(1996)曾分析說，在殘疾與非殘疾人士的婚姻中，外界的人，
包括家人及不認識的人，經常是夫妻關係中的一大障礙。外界的

人常視夫妻或男女關係中的非殘疾人士為『奉獻者』﹝Giver﹞或
『贈與憐憫』﹝Sympathy-giving﹞。家人更常勸止及告誡與殘疾
人士約會或結婚，或對將來作出不利的推測。 
 
Gill(1996)更指出，當雙方均為殘疾人士，外界反對的意見尤甚。
不論是日常生活或思想上，社會人士均認為這關係會加重他們的

困難。而雙方的父母亦擔心殘疾的媳/婿不能照顧自己同樣有殘疾
的子女，也會因為過度的愛護的心態，不希望子女離開自己，而

反對他們與另外一位殘疾人士結婚﹝見圖三十及圖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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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殘疾女性認為自己在婚姻上遇到最大的困難 
(受訪者最多可選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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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殘疾女性認為最困難的階段是 
(受訪者最多可選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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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聚焦小組 
 
不少參與小組人士均認為婚姻路上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找對象，這

跟問卷調查的結果相同。但大部份的長期病患者認為婚姻上面對

的最大困難是經濟，因為她們在治病上要花不少金錢。 
 
 

「肢體殘疾在朋友眼中有局限，健康的人怎會
有肢體殘疾女朋友？某些人會對肢體殘疾的人
有歧視，就算二人有感情，因有人反對，感情
便難以發生。」〈一位肢體傷殘者〉 
 
「政府要我們自己付錢買藥，我結婚初時都擔
心，貧賤夫妻百事哀。現在最擔心是金錢問題。」
〈一位長期病患者〉 

 
 

有智障者因與殘疾程度比自己嚴重的人結婚，而遭自己家人的激

烈反對，所以她覺得在婚姻上面對的最大的困難是家人的反對。

此外，亦有肢體傷殘女性的結婚對象是非殘疾男士，對方家人的

反對亦被視為她們在婚姻上面對的最大困難之一。 
 
 

「他母親認為自己的兒子為什麼要娶一個殘疾
老婆呢？來自家人的壓力是很大的，這一關很
難過。」〈一位肢體傷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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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有隱性〈即外表上不易看出來〉殘疾的婦女，例如聽覺受損、

精神病康復或輕度肢體傷殘，多會選擇不主動告訴對方自己為殘

疾人士，當中亦會因對方詢問才告之，為的是怕對方知道她們的

殘疾後會離她們而去。 
 
 

「除非他們問我為何說話音不準，我才會講。」
〈一位聽覺受損者〉 
 
「當然不講較好，因怕被他拋棄。」〈一位精神
病康復者〉 
 
「他約我我不願出去，我又不敢說謊，我只說
看完醫生，不想出街。我怕他發現自己行路不
便。」〈一位肢體傷殘者〉 

 
 

亦有即使已婚也對伴侶隱瞞自己的殘疾。 
 
 

「他從來不發覺我視力有問題，他從來沒有問

過我這事情，到現在他也不知。」〈一位視覺受

損者〉 
 
 

參與聚焦小組人士認為婚姻路上遇到的最大困難是難找對象，其

次是經濟和對方家人的反對。有些甚至為了找對象而隱瞞自己是

殘疾人士。這可顯示她們想找對象的熱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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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整體建議 
 
基於本研究資料所得，殘疾婦女面對結識對象、婚姻、生育等的不同人生

階段時，確實是比健全婦女存在著更多的困難。有見及此，我們提出不同

建議如下： 
 

7.1 醫療方面 
 
由於曾經有懷孕的肢體傷殘受訪者表示，輔助殘疾人士的醫療設

備及醫護人員對殘疾人士的認識很少，令她們在懷孕及生育的過

程中蒙受不必要的痛苦。因此我們建議： 
 
z 在各醫護人員入職前應接受全面的培訓，使他們能照顧不同
需要的人士。 

 
z 各醫院及診所應該定期提供有關殘疾婦女的講座，讓前線醫
護人員可以有效地提供適當的協助。 

 
z 醫院管理局應購置適合殘疾婦女於婦產科檢查使用的設施，
使殘疾婦女也可享有適當的產前、產後及其他醫療服務。例

如：可替懷孕輪椅人士磅重的磅、可調較高度及角度的病床

等。 
 
7.2 育兒方面 
 
z 政府應為殘疾婦女提供產前和產後的支援服務。 
 
z 醫護人員及社會服務機構應就殘疾婦女的需要，提供適當的
母嬰健康檢查及有關育兒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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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公眾教育方面 
 
公眾教育是必須的，為了澄清市民大眾對殘疾婦女的誤解，政府

有必要推行各式各樣的公民教育： 
 
z 推行關注殘疾婦女生活的運動，讓市民認識殘疾婦女在生活
上所面對的問題，從而減低對其歧視的情況。 

 
z 全面教育社會大眾，殘疾婦女亦如其他健全婦女一樣，享有
結婚、生育的權利。 

 
z 全面推行無障礙環境，使殘疾人士可自由出入建築物或使用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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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總結 
 
在是次研究中，我們發現有部份問題的問卷結果與聚焦小組結果不同，這

與資料收集方法不同有很大的關係。整體而言，香港現今殘疾婦女已廣受

中西文化所影響，某程度上與中國婦女傳統思想有別，她們強調自立、自

主、婚後不完全依賴丈夫，甚至不反對同居或同性戀。但在某程度上，她

們亦看重婚姻，認為殘疾婦女也有結婚或生育的權利。 
 
大部份聚焦小組成員均認為，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會選擇一個非殘疾的伴

侶，以便照顧自己。這跟問卷調查得出的結果相若。 
 
問卷調查的受訪者認同家人的意見影響她們選擇伴侶，同時她們認為選擇

伴侶時，外表不是最重要。但問卷並沒有進一步提問她們在選擇伴侶時，

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是什麼。至於聚焦小組方面，參與人士卻認為選擇伴侶

最重要的是互相溝通；而家人的意見對她們在選擇伴侶方面亦有一定的影

響。 
 
此外，大部份聚焦小組成員都較受傳統觀念影響。她們認為結婚才是完美

的人生。家中的經濟支柱應來自丈夫，而自己則負責照顧家人和打理家務。

就算她們是上班族，也會視照顧家庭為己任。不過，對於大部份問卷調查

的受訪者來說，婚姻並不代表完美或完全的人生。這可能跟受訪者的個人

經驗、年齡、學歷、婚姻狀況等的背景有關。 
 
大部份參與是次研究的殘疾婦女也不主張單身。在同居方面，問卷調查受

訪者認為同居是婚姻的一種生活方式跟不認同的比例相若，認為同居對於

女性是吃虧和不認同此看法的比例也是相若。不過，問卷調查的分析卻顯

示，不贊成同居的婦女都認為同居對於女性來說是吃虧的，這跟聚焦小組

的結果一樣。 
 
很多聚焦小組成員認為生育是女性的天職，這跟問卷調查的結果相若。不

過，在認為婚姻和生育才是女性的完美人生方面，大部份的問卷受訪者持

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的看法；而大部份聚焦小組成員卻表示婚姻和生育才

是女性的完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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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問卷調查及聚焦小組的參與者都認為婚姻路上的最大困難是難以找

到適合的對象，其次是難與伴侶的家人相處和缺乏經濟能力。在聚焦小組

中，有長期病患者由於經常要用大量金錢治病，所以她們認為缺乏經濟能

力是她們婚姻路上最大困難。 
 
外界的誤解、壓力，如自己的家人、伴侶的家人的意見或反對，亦成為現

今殘疾婦女在結識異性及婚姻路上的障礙。此外，本研究又引伸出香港的

殘疾婦女一方面受西方獨立自主的價值觀影響，而另一方面卻受中國傳統

對婚姻觀念的影響。總括而言，香港殘疾婦女對婚姻的觀念與一般婦女比

較分別不大，但殘疾婦女受到文化背景、家庭等社會建構之影響，至於擇

偶、結婚、生育等各方面所面對的困難，則比其他婦女所面對的更為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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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女障協進會 

殘疾婦女與婚姻問卷調查 
           問卷編號 :                      
  
殘疾婦女的研究在西方國家方興未艾，惟香港殘疾婦女的研究則剛剛起

步。過往本會曾與殘疾婦女分享她們生活上遇到的困難，大部份殘疾婦女

認為婚姻是其中一項挑戰。這便是進行此研究的背景。 
 
是次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殘疾婦女對婚姻的看法，如期望、觀念、自我觀、

家人的看法及婚姻狀況等。是次研究將以兩種方法進行(問卷及聚焦小組)。
此研究的對象是十六歲或以上的殘疾婦女。閣下所填寫的資料將會嚴格保

密，並只會作本研究之用。 
 
 懇請  閣下能抽空約 10 分鐘，協助完成此問卷，並於收到問卷後一星
期內利用附上的回郵信封寄回本會。同時，煩請閣下將上述的訊息告之你

的女性殘疾朋友，協助填寫問卷。若問卷的數量不足，可隨時與我們聯絡，

又或可自行付印。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337 0826與陳小姐聯絡。  
 
甲部 : (請在適合的空格內加上 “9”) 

  非常 
同意 
同意 無 
意見 
不 
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 談戀愛最終的結果便是結婚      
2. 所有女人選擇伴侶時最重要考慮男性的外表      
3. 殘疾女性選擇非殘疾男性為伴侶是很困難      
4. 殘疾女性的結婚對象多受家人的意見所影響      
5. 你會選擇一位非殘疾或比自己殘疾程度較輕的人士作
為伴侶 

     

6. 殘疾女性應嫁給殘疾男性      
7. 殘疾女性能嫁給非殘疾男性是最好      
8. 婚姻是法律與實際生活的組合，它可以把男人女人結合
成一種互相關係，並據以建立家庭。 

     

9. 婚姻是女性必經的階段      
10. 找到理想伴侶是女性終生的幸福      
11. 殘疾女性的婚姻比事業更重要      
12. 非殘疾男性娶殘疾女性為妻是非常偉大      
13. 殘疾女性認為要結婚才是完美的人生      
14. 殘疾女性比一般的婦女較需要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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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同意 
同意 無 
意見 
不 
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5. 家人對你現時的婚姻/將來結婚表示支持      
16. 同居是婚姻的一種生活方式      
17. 同居對婦女來說是件吃虧的事      
18. 單身生活較適合殘疾女性      
19. 殘疾女性於結婚後，只須依賴丈夫給予金錢作為家用      
20. 若要婚姻關係良好，女性的才幹必須低於男性      
21. 婚姻中雙方為殘疾人士，彼此的關係較均為非殘疾人士
穩定 

     

22. 殘疾女性嫁給非殘疾男性，她於家庭中的地位會較低      
23. 兩夫妻中經濟能力較高者，便是決策者      
24. 已婚殘疾女性應專心負責家務      
25. 已婚殘疾女性不應外出工作      
26. 在職已婚殘疾女性仍須負責大部份的家務      
27. 女性必須遵從丈夫合理的性要求      
28. 生育是女性的天職      
29. 完美的婚姻是必須生育      
30. 殘疾女性應該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生育      
31. 殘疾女性不應生育多於一至兩個孩子      

 
乙部 :  
 
1. 就你的經驗，你認為殘疾女性在婚姻上，遇上最大的困難是甚麼? (只可
選擇三項) 
□ 難以找到適合對象 □ 家人的反對   □ 缺乏經濟能力 
□ 生育    □ 家務繁重   □ 雙職工作   
□ 與伴侶的相處  □ 與伴侶家人的相處 □ 社會的歧視 
其他 :                                                                  
                                                                        

 
2. 你認為殘疾女性在下列各階段中，那個是最困難? (只可選擇三項) 
□ 結交朋友  □ 結交異性  □ 拍拖   
□ 同居   □ 準備結婚前  □ 婚後未有孩子 
□ 婚後懷孕期  □ 婚後有孩子  □ 離婚 
□ 兒孫滿堂  □ 任何階段均無困難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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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你對殘疾女性與婚姻有其他意見，請於下列地方或另以白紙書寫。 

                                                                      
                                                                      
                                                                      

 
丙部 :  
 
性別 :  
 
 □ 男   □ 女 
 
年齡 :  
 
□ 16-21  □ 22-25  □ 26-30 □ 31-35 □ 36-40  
□ 41-45  □ 46-50  □ 51-60 □ 61或以上 

 
婚姻狀況 :  
 
□ 從未結婚  □ 同居  □ 已婚  □ 分居 
□ 離婚   □ 喪偶 

 
學歷 : 
 
  □ 未正式入學  □ 小學或以下 □ 中學  □ 預科 
□ 大專   □ 大學學位 □ 碩士或博士 

 
就業： 
 
□ 從未工作  □ 待業  □ 家庭主婦 □ 庇護工場 
□ 輔助就業  □ 公開就業，如                   

 
殘疾類別 : 
  
□ 肢體傷殘  □ 聽覺受損  □ 視覺受損  
□ 弱智    □ 精神病康復  □ 長期病患  
□ 多類殘疾  □其他 :                

 
※ 多謝協助完成問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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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有興趣參與日後聚焦小組的討論，請填寫閣下的姓名及聯絡電話，以

便日後聯絡。 
 
姓    名 :                       傳真號碼 :                            
聯絡電話 :                       (日間)                     (晚間)  
                                 (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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